
湖南人文科技学院
2026年“专升本”专项技术考试细则
（网球）
一、考试形式：面试专业技能、比赛
二、考试内容与分值

（一）底线正反手击球 ：25分（其中达标20分，技评5分）

（二）发球：25分（其中达标20分，技评5分）

（三）比赛：50分

（四）总成绩计算方法

总成绩=（底线正反手击球得分+发球得分）×40%+比赛得分×60%
三、考试方法与评分标准

（一）底线正反手击球（25分）

1.考试方法

取12次击球次数中有效击球最佳10次成绩之和为该项技术成绩（技术达标为20分，技术等级评分为5分）

考生在底线后准备。考试时，考生移动中正手或者反手击球第1次开始记数，连续在移动中运用正手和反手技术击球12次，其中正、反手击球单项技术运用不得低于4次（否则算失败，不计成绩）。

如图1所示，考试中运用正、反手技术击球时：有效球第二落点在2米线以外得2分，有效球第二落点在底线外、且在2米线以内得1分。失误（下网、出界）不计成绩。

（3）该项技术考试每人有一次机会，如失败无成绩者，可重考一次，但扣除该项目总分的10%，如仍失败无成绩者，可再重考一次，但扣除该项目总分的20%，每位考生最多可重考两次，以最后一次成绩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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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图1  底线正反手抽球技术考试场地示意图

评分标准

技评分满分5分，按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评分。凡达标成绩为0分者，技评均为D等级；凡达标成绩在10分以内者，技评均不能评为A等级。

A（4.3 ~ 5分）：准备姿势正确，移动步法合理、击球动作协调、准确、落点好。

B（3.6 ~ 4.2分）：准备姿势正确，移动步法合理、击球动作基本正确、落点较好。

C（3 ~ 3.5分）：准备姿势正确，移动步法较合理、击球动作一般、落点较差。

D（0 ~ 2.9分）：准备姿势正确，移动步法不合理、击球动作错误、难以完成动作。

发球（25分）

1.考试方法

（1）学生在底线左、右区各发6个球，取12次击球次数中有效击球最佳10次成绩之和为该项技术成绩（技术达标为20分，技术等级评分为5分）。

（2）如图2所示，在底线发球位置发12个球（右、左区各发6个球）。落点在有效区（第一落点在发球区内且第二落点在出底线或单打边线外的1.5米线之外得2分，第二落点在底线或单打边线外，但是未能超出底线和单打边线外的1.5米线得1分），发球失误（下网、出界）不计成绩。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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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图2  发球技术考试场地示意图

2.评分标准

技评分满分5分，按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评分。凡达标成绩为0分者，技评均为D等级；凡达标成绩在10分以内者，技评均不能评为A等级。

A（4.3 ~ 5分）：准备姿势合理，击球运用正确、协调、落点准确、有力度。

B（3.6 ~ 4.2分）：准备姿势合理，击球运用基本正确、落点较准确、较有力度。

C（3 ~ 3.5分）：准备姿势较合理，击球动作一般、落点较差、力度一般。

D（0 ~ 2.9分）：准备姿势不合理，击球动作僵硬、难以完成动作、无力度。

（三）比赛（50分）

1、考试方法：

分别组织男、女考生进行比赛。赛制一局（抢11） ，先到11分为获胜 （10:10时需净胜2分）。

（1）6 人（含）以内进行单循环赛，决出全部名次。考生的上场顺序由抽签决定。

（2）6人以上采用混合制赛制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，第二阶段淘汰赛。 

第一阶段：7至12人分为两组，12人以上分为四组。分组方法，如考生有运动技术等级则按运动技术等级高低排序，等级高者先抽签确定签位，下一级别考生的起始签位根据上一级别签位确定，没有运动技术等级的考生采取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签位。

例：有一级运动员2人，抽签先确定1、2号签位；二级运动员3人，起始签位从3号开始，抽签确定3、4、5号签位，以此类推。签位确定后，按蛇形排列方法进行分组。 

第二阶段：7至12人分两组决出小组名次后，进行交叉淘汰决出全部名次。第一组第一对阵第二组第二。第二组第一对阵第一组第二。以此类推。12人以上分四组决出小组名次后，进行同名次淘汰决出全部名次。第一组第一对阵第三组第一。第二组第一对阵第四组第一。以此类推。其他内容参照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网球竞赛规则执行。

2、成绩计算方法：（满分值50分）。
成绩 =（N-R+1）/N×35+15

注：N为网球专项考试人数，R为比赛名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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